中共保定市徐水区委党校

部门年度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为确实做好2023年度绩效自评工作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及抽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徐政财字〔2024〕25号）文件精神，对我单位专项资金开展绩效评价，进行了自评，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
我单位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评价小组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，检查专项资金有关账目，检查专项资金支出相关资料，并根据各股室报送的绩效自评材料进行分析、总结。我部门2023年预算项目3个，预算安排共计7.85万元，其中：教学科研项目预算资金2.00万元，保安服务项目预算资金4.80万元，2022年财政建设补助经费（数字财政）项目1.05万元。项目实施过程中实行财务审核审批制度，项目经费预算、支出等，一律须经财务审核，财务审核合格后，由领导批示方可组织实施，严格把握财务管理关；建立检查督办制度。对执行不力、推诿拖沓，没有按时完成项目计划的责任人，提出改进意见，由责任领导负责督办，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
　2023年，在区委、区政府正确领导下，党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根据区委关于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要求，有计划地培训、轮训党员领导干部和宣传骨干。我单位依托河北省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，确定部门预算项目和预算额度，清晰描述预算项目开支范围和内容，确定预算项目的绩效目标、绩效指标和评价标准，严格预算绩效控制、绩效分析、绩效评价，圆满完成教学科研项目、保安服务项目、2022年财政建设补助经费（数字财政）项目。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问题

根据通知要求，我部门对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了自检自查。绩效目标立项合理、指标明确，项目资金全部到位。对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合理规范，相关管理制度健全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
一是加强组织领导。要加强对项目工作的全面领导，便于及时发现项目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改进。二是专款专用。严格按项目规范要求，做到专款专用，确保项目工作顺利开展。三是加强监督。对日常工作加强规范和监督，防止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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